
道路既有非列管樹木案件處理流程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周遭居民意願 

接獲道路既有非列管

樹木申請列管（或遷

移）案件 

希望保留 希望移走 

查有行為人 查無行為人 

請道路養護單位公告

認領，並將認領結果

移交行道樹管理單位

辦理 

請行為人填具道路既

有非列管樹木請求列

管申請書、道路既有非

列管樹木請求列管切

結書、周圍住戶保留樹

木同意書及相關附件

予行道樹管理單位辦

理 

行為人認領 

由里長或周遭居民共同填

具道路既有非列管樹木請

求列管申請書、周圍住戶

保留樹木同意書及相關附

件予行道樹管理單位辦理 

無人認領 

登記造冊列管並函文維管

單位，結案 

是否位於特定建案前 

請建築管理科調查該建案之建

商並提供該建商相關聯繫資

料，將資料送予道路養護單位 

是

。。 否

。。 

請道路養護單位依

相關條例辦理要求

限期回復原狀 

由行道樹管理單位及道路養護單位

共同決議處置方式（移除或移植），

後續由樹木維管單位執行。 

路面回復原狀，

結案 

無人認領 

是否符合列管標準 

不符合 

符合 

行為人拒絕

出具請求列

管申請書及

切結書 

道路養護單位依

法開罰 

行為人拒

絕處理 

有人

認領 

行為人

移走樹

木 

附件一 


